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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志明德

苟能立志、何事不可为

有恒、有志、有见识

能立能达、不怨不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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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苟能自立志，则圣贤豪杰，何事不可为？何必借助于人？我欲仁，斯仁

至矣。我欲为孔孟，则日夜孜孜，唯孔孟之是学，人谁得而御我哉？若自己

不立志，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，亦彼自彼，我自我矣，何与于我哉？

——此家书写于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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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士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。有志则断不甘为下

流，有识则知学问无尽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，如河伯之观海，如井蛙之窥天，

皆无识也。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，此三者，缺一不可。

——此信写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十二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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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；以不怨不尤为用。立者，发奋自强，站得住也。达者，

办事圆融，行得通也。

——此家书写于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正月初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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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境勿喜、逆境勿忧

为人为学、最要虚心克己修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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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尝谓享名太盛，必多缺憾，我实近之；聪明太过，常鲜福泽，尔颇近之；

顺境太久，必生波灾，尔母近之。余每以此三者为虑。计推力行孝友，多吃辛

苦，少享清福，庶几挽回万一。

——此家书写于1864年8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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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人为学，最要虚心。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，往往恃才傲物，动谓人不如己，

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，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，既骂房官，又骂主考，未入学者，

则骂学院。平心而论，己之所为诗文，实亦无胜人之处；不特无胜人之处，而

且有不堪对人之处。只为不肯反求诸己，便都见得人家不是，既骂考官，又骂

同考而先得者。傲气既长，终不进功，所以潦倒一生，而无寸进也。

......

故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气，力戒自满，毋为人所冷笑，乃有进步也。

——此家书写于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十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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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天下至诚，可以破天下至巧

朋友之贤否，关乎一生之成败人际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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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军总须脚踏实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。凡与人晋接周旋，若无真

意，则不足以感人；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，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，《礼》

所称无文不行也。

——此家书写于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正月十四日湘乡本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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贰 凡人必有师；若无师，则严惮之心不生。即以丁君为师，此外择友则宜慎

之又慎。昌黎曰：“善不吾与，吾强与之附；不善不吾恶，吾强与之拒。”

一生之成败，皆关乎朋友之贤否，不可不慎也。

——此家书写于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正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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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学求知

唯读书可变化气质骨相

日拱一卒，打通困难

求业之精，在乎一个“专”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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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气质，由于天生，本难改变，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。古之精相法者，

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欲求变换之法，总须先立坚卓之志。

——此家书写于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五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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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，尔不可求名太骤，求效太捷也。

......困时切莫间断，熬过此关，便可少进；再进再困，再熬再奋，自有

亨通精进之日。不特习字，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，打得通的，便是好汉。

——此家书写于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正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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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，农果力耕，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；商果积货，

虽有雍滞，必有通时；士果能精其业，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？即终不得科名，又

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？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。求业之精，别无他法，曰专而已

矣。谚曰：“艺多不养身，谓不专也。”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，不专之咎也！

......，万不可以兼营并鹜，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。切嘱切嘱！千万千万！

——节选自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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